
辽 宁 省 卫 土 健 康 委 员 会

转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推进

义诊活动备案
“
跨省通办

”
工作的通知

各市卫生健康委,沈抚示范区管委会社会事业局,省属各医疗

机构 :

现将 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推进义诊活动备案
“
跨

省通办
”工作的通知》(国 卫办医函 (⒛20)1012号 )转发给你

们,同 时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遵照执行。

一、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按照国家相关要求立即组织

将义诊活动备案纳入各级政务服务平台统一建设管理,依托全

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,提供义诊活动各案全流程全环节网上

服务。在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官方网站开辟
“
义诊活动备案

”

专栏。

二、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对义诊活动的备案、审查、

监督和管理,要切实加强各案材料审查核实并加强
“
事中事后

监管
”,进一步规范义诊活动。拟开展义诊的组织单位原则上应

组织本地区的医务人员在本地区范围内举行义诊,在开展义诊

活动前 15日 到义诊所在地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各案;需

跨县 (区 )、 市 (地 、州)或省 (自 治区、直辖市)组织义诊时,组织



单位应在开展义诊活动前 1⒌30日 分别向其所在地和义诊所在

地相应的县 (区 )、 市 (地 、州)、 省 (自 治区、直辖市)卫生健康

行政部门备案。

三、拟开展义诊的组织单位按照 《关于组织义诊活动实行

各案管理的通知》(卫 医发 〔⒛01)365号 )和本通知提供的义

诊活动备案材料内容格式模板提交有关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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